一、河长职责
负责水资源保护、水域岸线管理、水污染防治、水环境治理、水生态修复、执法监管等工作，组织对侵占河道、围垦河湖、超标排污、堆放垃圾、非法采砂、损毁堤岸、破坏航道、电毒炸鱼等突出问题依法整治，协调上下游、左右岸实行联防联控等。

二、管护目标
2017年全面建立区、乡、村三级河长体系，各级河长和工作人员落实责任、上岗到位。

2018年重点河流环境流量改善机制初步建立，南阳市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全部消除。

2019年全区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。主要河、库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，水生态环境明显趋好。

2020年基本完成全区河湖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界确权，建立责任明晰、运转有序、监管有力、和谐安全的水事秩序。

2030年全区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，生态流量基本得到保障，恢复河湖水域岸线生态功能。

三、监督电话
    0377-63177989
